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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五九八號解釋 

解 釋 文 

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：「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人，於登記完

畢後，發見登記錯誤或遺漏時，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

核准後，不得更正」；為執行本條更正登記之意旨，中華民國八

十四年七月十二日修正發布，同年九月一日施行之土地登記規則

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人於登記完

畢後，發見登記錯誤或遺漏時，應申請更正登記。登記機關於報

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更正之」；此一規定，符合母法意旨

，且對於人民之財產權並未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，與憲法第十五

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均無牴觸。 

上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前項登記之

錯誤或遺漏，如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

證明文件可稽者，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」；

同條第三項：「前項授權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範圍，由其上級地

政機關定之」；及同規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：「依第一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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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而為更正登記」者，「得由登記機關逕為登

記」，無須報經上級機關之核准。此等權限授予之規定，逾越六

十四年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範圍

，並牴觸同法第六十九條之規定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律保留及

第一百七十二條法律優位原則有違，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

至遲於屆滿一年時，失其效力。 

解釋理由書 

土地登記為不動產權利之公示制度，依法具有公信力（土地法

第四十三條參照）。主管機關辦理土地總登記並發給書狀之前，

應履行嚴謹之實質審查程序，諸如調查地籍、公布登記區及登記

期限、接收文件、審查並公告等（土地法第四十八條）；公告期

間內如土地權利關係人提出異議，地政主管機關應予調處；異議

人如不服調處者，應於規定期間內，訴請司法機關決定權利之歸

屬（土地法第五十九條）。為確保登記內容翔實無誤，土地法第

六十九條並設有更正登記規定：「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人，於登

記完畢後，發見登記錯誤或遺漏時，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

查明核准後，不得更正」；為執行本條更正登記之意旨，內政部

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（內政部八

十四年七月十二日台（八四）內地字第八四七七五○ 六號令修正

發布，同年七月二十六日台內地字第八四一一一七號令定自八十

四年九月一日施行）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登記人員或

利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，發見登記錯誤或遺漏時，應申請更正

登記。登記機關於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更正之」（現行

土地登記規則改列為第一百三十四條）。此一更正制度之目的，

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與遺漏，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，以保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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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財產權。 

土地法第六十九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漏，依上開土地登記規則

第十四條規定，「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

容不符而言」（現行土地登記規則改列為第十三條，並於後段增

訂「所稱遺漏，係指應登記事項而漏未登記者」等語）。依實務

作法，登記錯誤之更正，亦以不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（參

照行政法院四十八年判字第七二號判例，及內政部八十一年五月

二十二日台（八一）內地字第八一七三九五八號函訂頒之更正登

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七點）。是土地法第六十九條之規定，係於無

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更正登記。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

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正確之登記，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律

關係有所爭執時，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權利歸屬之判斷。上開土地

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係為執行土地法第六十九條之意

旨，並有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依據，且其規範內容亦未對人

民財產權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，與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之保障及

第二十三條之法律保留原則，均無牴觸。 

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雖授權中央地政機關訂定土地登記規

則，惟其內容應符合授權意旨，並不得牴觸憲法之規定（憲法第

一百七十二條，並參照本院釋字第四○ 六號及第二六八號解釋）

。依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，登記錯誤或遺漏「非以書面聲請該

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，不得更正」，是已依法指定原登記機關

之上級機關為得否更正登記之核准機關，且以經其「查明核准」

為法定程序，並無使主管機關得以行政命令授權其他機關行使權

限之餘地。上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項：「前項登

記之錯誤或遺漏，如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

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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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；同條第三項：「前項授權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範圍，由其上

級地政機關定之」；同規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：「依第一

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而為更正登記」者，「得由登記機關逕為

登記」，無須報經上級機關之核准（現行規則改列為第二十八條

第一項第二款後段），雖有簡化行政程序之便，然已逾越土地法

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授權範圍，且與同法第六十九條辦理更正登

記應力求審慎，並應由上級機關查明核准之意旨不符，與憲法第

二十三條法律保留及第一百七十二條法律優位原則有違，均應自

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年時，失其效力。 

 

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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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有田 

廖義男 

楊仁壽 

徐璧湖 

彭鳳至 

林子儀 

許宗力 

許玉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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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吳○ 均聲請書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

主 旨：請依法解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之更正登

記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按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

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此係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利之明文

規定，其中財產權之保障，既已明文列入憲法保障，故

國家政府機關（即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、最高行政法

院）就法令之解釋適用而有損害人民財產權，自屬憲法

解釋之範圍。此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

項第二款之規定，即可証明。 

二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按聲請人所有座落桃園縣楊梅鎮二重溪段一三四、一

三四之一、一三四之二、一三四之三等四筆土地，原於

土地總登記簿登載所有權人為吳○ 蘭（係聲請人之被繼

承人於民國三十五年九月十四日死亡）。嗣經桃園縣楊

梅地政事務所於民國七十八年一月十七日以登記有錯誤

為由，經麟○ 宮片面申請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

二條規定以更正登記改為麟○ 宮（寺廟）所有，顯然已

侵害聲請人就系爭土地之權益。經聲請人得知後，向該

管地政事務所請求塗銷更正登記回復為吳○ 蘭所有，經

該管機關否准，再經聲請人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行政訴

訟，經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年度判字第六八六號判決駁回

聲請人之訴，再經聲請人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再審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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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亦遭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度判字第一八九九號駁回

在案。該兩案終局確定判決，以「本件土地台帳明確記

載業主為麟○ 宮…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其

更正後權利主體為麟○ 宮，與原登記之各項証明文件相

符，並無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，是其將土地所有權人更

正為麟○ 宮，尚無違誤」、「又依前開證據資料，足見

系爭土地應屬麟○ 宮所有，總登記時記載為吳○ 蘭，乃

係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乃於七十八年將之更正為麟

○ 宮，依當時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、第

二十七條規定，再審被告得逕行更正，無需報經上級機

關核准。」云云，為其判決理由。惟查系爭土地原登記

為吳○ 蘭所有，縱然係屬誤報或誤載，然既已為土地權

利登記，自屬有公示力、公信力，而行政機關將原登記

之土地所有權人吳○ 蘭以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

為由更正為麟○ 宮，則乃是將原屬於吳○ 蘭（由聲請人

繼承）之財產依主管機關之認定即變異為他人（即麟○
宮）所有，顯然有侵害到吳○ 蘭之財產權。亦即原確定

判決所適用之法令，即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

規定，乃可將人民之財產權由行政機關予以變異、消滅

，此即有損害該財產所有人之財產權權益。故本件所涉

及之憲法條文為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保障範圍，

以及法律或行政命令可否授權行政主管機關非依法定訴

訟程序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之更正方

式，即可予以變異土地所有權。 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與見解 

（一）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：查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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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上所保障之權利，遭受不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

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，乃司法

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明定。

按本件係行政機關即桃園縣政府聯合桃園縣楊梅地

政事務所將聲請人所有之前述土地，以更正登記方

式變更為第三人麟○ 宮所有，乃已侵害聲請人之財

產權。又依本案最高行政法院所適用法令之情形，

行政機關得因其所取得之資料，不必經利害關係人

或當事人之任何答辯、解釋，即可依土地登記規則

第一百二十二條之更正登記予以變動所有權，乃屬

以行政權侵害人民之財產權。此再參土地登記規則

第八條規定「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，除本規則

另有規定外，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，登記機關不

得為塗銷登記」，亦述明已取得之土地權利應經法

院依法定程序判決塗銷，經依前述確定判決意旨，

認行政機關可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

將原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變更為他人所

有之權利，亦顯然是以更正登記之手段遂行塗銷原

登記權利人之所有權行為。不僅侵害聲請人之財產

權，更有違背憲法第十五條之事實。況且人民財產

權之保障乃著眼於人民私有財產應由人民自主支配

之，若不得已須以公權力將人民財產權予以變異，

則仍應有嚴謹、詳盡之法定程序，並依法律保留原

則為之，方符財產權保障之意旨。故本件最高行政

法院所適用之法令（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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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乃已侵害人民之財產權。茲為免因最高行政法院

、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適用法令導致違背憲法保

障人民財產權之基本規定，並侵害人民具體權利，

乃聲請解釋。又土地登記規則係依土地法第三十七

條第二項所授權，而土地法另有權利變更登記之相

關規定，則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如其

適用結果，將登記權利人予以變異乃已有逾越母法

之授權。此因地政機關於登記名義人更正登記前後

形式上、實質上均有所不同（已非姓名不同可言）

，乃是土地所有權之變動，自應是土地權利變更登

記之事項，而非更正登記可言。 

（二）聲請人所持立場與見解 

按本件最高行政法院所適用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

百二十二條，其法文乃規定「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

人於登記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漏時，應申請

更正登記。登記機關於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

後更正之。前項登記之錯誤或遺漏，如純屬登記人

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

者，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。前

項授權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範圍，由其上級地政機

關定之。」雖該法文係授權（或說是賦與）地政登

記機關得因有明顯錯誤之情形而予以自行更正，惟

若該更正登記已將原登記權利人之所有權已因公示

、公信原則登記後，未經司法機關之判決、義務人

之同意，即可自行變異該所有權予第三人，自屬侵

害人民財產權，而人民財產權亦終將因此而不得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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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保障，亦且損及土地權利登記之公示、公信原則

。且該行政權乃已明顯侵害司法權（即認定真正所

有權）。況且依實務上歷來之見解，該更正登記乃

不得違反同一性，此同一性係指所有權人未變異之

情形，故而本件聲請人因繼承而取得之土地，竟在

未經告知聲請人情況，即由行政機關自主變為案外

人麟○ 宮所有，乃明顯不合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，

也應非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之意旨。則自

應由 鈞長依大法官會議釋憲方式宣告：一、土地

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有關更正登記之適用，如

已達使該所有權人有所變動或消滅原所有權人之所

有權，即屬違反憲法第十五條有關人民財產權應予

保障之規定。二、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年度判字第六

八六號判決書所稱「登記簿將管理人登載為所有權

人……其更正後權利主體為麟○ 宮，與原登記之各

項証明文件相符，並無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」乃已

逾越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之法文解釋，並

有違背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

。綜上所述，尚祈 鈞長於釋憲中明確表明土地登

記之公示、公信力。縱然因登記人員登載錯誤，惟

經登記後，即應由司法權予以認定，或另訂詳盡之

程序（如應得義務人之同意）才可予以更正登記，

行政機關不得自行予以更正而產生權利變更。以資

保障聲請人受損之權利，並於本案中能所救濟。 

（三）另本件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確屬何人所有，雖非 鈞

長調查之要點。然查本件事實上系爭土地確實是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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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吳○ 蘭所有，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於該案訴願

中提出之文件，如土地台帳等，在本案爭執之初，

均未提出，且該台帳真假難辨，而且事實上查無麟

○ 宮之組織，致本案更正登記後，聲請人無法對不

存在之麟○ 宮提出訴訟，以獲救濟。依考查吳氏先

祖所遺文書結果，吳○ 蘭因熱心公益，故曾成立多

處公益機構，系爭土地確實留作先人祭祀等用，絕

無捐出做廟、宮之用，此可觀參系爭土地地目為「

祠」即可明白。又縱認有麟○ 宮之組織，則先祖吳

○ 蘭自己都不知道在其中係擔任何職，行政機關竟

自圓其說認吳○ 蘭是管理人，且更正登記之卷宗內

，竟然蓋有麟○ 宮之印，卻無代表人之印文及名稱

，顯見有諸多疑義，自應一併敘明，以免誤會。 

四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數 

（一）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
（二）桃園縣政府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份、台灣省政府再訴

願決定書影本乙份。 

（三）判決書影本二份。 

具狀人：吳 ○  均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年 十 二 月 五 日 

 

（附件三） 

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        九十年度判字第六八六號 

  原   告 吳 ○  均 住（略） 

  訴訟代理人 簡 長 順 律師 

  被   告 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 設（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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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代 表 人 高 清 標 住（略） 

右當事人間因所有權登記事件，原告不服臺灣省政府中華民國八

十八年十月二十七日八八府訴字第一六○ 五一四號再訴願決定，

提起行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 

  主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
  事 實 

緣坐落桃園縣楊梅鎮二重溪段一三四、一三四之一、一三四之二

、一三四之三等四筆地號土地，原於總登記簿登載所有權人為吳

○ 蘭，嗣經麟○ 宮信徒於七十八年一月十七日向被告申請土地所

有權人更正登記為該寺廟所有，原告以系爭土地係登記為其先祖

吳○ 蘭所有，被告之更正登記有誤，向被告請求塗銷更正登記回

復為吳○ 蘭所有，被告則函復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條規定辦理

。原告不服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行政訴

訟。茲摘敍兩造訴辯意旨於次： 

原告起訴意旨略謂：一、按本件被告於七十八年一月十七日就前

述土地違法予以更正登記，經臺灣省政府八十六年一月十八日八

六府訴一字第一四四一九六號再訴願決定，指明該更正登記因有

違同一性，故而將原行政處分予以撤銷，原告據此再申辦「塗銷

該違法之更正登記」，惟被告仍以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條明定應

經法院判決，才得以辦理云云為其行政處分否准原告之申請塗銷

更正登記，顯然違誤。二、查前述「更正登記」係公務員違法登

記所致生損害人民權益事件，故該更正登記原即不生效力，再者

依此之更正登記依法並未生權利變動之效果，則土地登記規則第

八條所謂「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」，是否亦包含更正登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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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無疑問，如再參最高法院歷來實務見解，亦認並無新權利人取

得權利之謂，是本件更正登記並非土地權利之變動，第三人麟○
宮事實上亦未因此更正登記取得此等所有權利，故被告認本案係

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條所定之情形，顯係推托之詞。按有違同一

性之更正登記既有不法，即應予以塗銷，回復為吳○ 蘭名義。三

、況且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，錯誤登記之土地權

利，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利之新登記前，行政機關得逕行塗銷

，則本件「更正登記」係違背同一性之登記，雖非權利亦應準用

之，此乃舉重以明輕，亦即縱然是土地權利，亦非不得由行政機

關予以塗銷，況且是「更正登記」非屬土地權利之登記。四、又

查訴願機關以「本件總登記時由訴外人吳○ 祥代理申報，劉○ 圳

為證明人，申報書記載所有權人為麟○ 宮，土地台帳並明確記載

業主為麟○ 宮，管理人為吳○ 蘭，發給之所有權狀所有權人亦登

記為麟○ 宮，又原處分機關查無以吳○ 蘭為所有權人之總登記申

報書，訴願人亦未提出任何吳○ 蘭為所有權人之證明。足證原登

記簿將管理人登載為所有權人應屬錯誤。是以，麟○ 宮以利害關

係人身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更正登記，並無不合，其更正後權利

主體為麟○ 宮，與原登記之各項證明文件相符，並無違反原登記

之同一性」云云，更屬違法，查臺灣省政府前已就該更正登記有

違同一性明確指出，而本件被告所指之「麟○ 宮」究係何人？其

組織為何？如係寺廟其信徒又是何人？又是何人代理麟○ 宮申報

更正登記，諸此均非確定無疑，而被告及訴願機關在無文書等證

物情形下，竟能任意辯白，此又因事涉七十八年一月十七日之更

正登記，登記機關之相關人員有偽造麟○ 宮之印文，而被告一直

不肯提出「何人申請更正登記」之文件似有包庇罪犯之嫌，如今

桃園縣政府又漠視前述省政府再訴願決定，仍堅持己意，認本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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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「更正登記」不違反同一性，顯有違誤。五、又查本件七十

八年之更正登記乃屬有違同一性時，如需查明真正所有權人為何

人時，固無可厚非，但被告串同訴願機關而認總登記時，申報之

所有權人為麟○ 宮之名義，即可自行更正。而置例來內政部等一

再三申五令表示權利主體之更正登記係由義務人同意時，才有更

正之可能，若登記名義人並未主張有錯誤時，受理機關即不得自

行認定何人為權利人而自行更正，否則無異介入私人所有權之爭

端等訓令於不顧。再者依七十八年更正登記時所檢附之文件，並

無訴願機關於本案中所表示之文件，事實上該土地權狀係以吳○
蘭名義而發給，並無被告或訴願機關所指所有權狀登記為麟○ 宮

。六、因被告迄今仍拒絕將更正登記時不詳人士所繳之權狀交出

或提出以令原告辨認真正，而原告經閱覽土地登記簿亦發覺所有

權狀登記為吳○ 蘭，且有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記載民國六十四年重

測時，登記名義人為吳○ 蘭，且經公告確定等，再參以土地總登

記時，系爭土地登記為吳○ 蘭名義，亦經公告確定無誤，按法律

規定，該土地形式上即為吳○ 蘭所有。如今因被告違法更正登記

，事後且不承認錯誤而一再以各種方式刁難，自難謂其行政處分

妥適。七、末查本件姑不論所有權狀二四六號部分是否登記為吳

○ 蘭或麟○ 宮，被告既認系爭土地均是麟○ 宮所有，則該權狀所

有權人於七十八年變更為麟○ 宮時，依規定乃應檢附原所有權狀

，共有如前述二四六、九二八八、九二八九、九二九○ 四紙，其

中九二八八至九二九○ 號權狀係於民國六十四年所核發，依法應

撤銷之，然經原告向被告要求閱覽時，乃均無此類文書，則被告

空口稱所有權狀係以麟○ 宮名義發給，除非提出相當佐證，否則

即可推斷被告尚有隱匿公文，而該更正登記之作業更是充滿疑問

。否則被告不致於提不出文書而僅空口自稱為麟○ 宮名義而非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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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蘭名義。八、綜上所述，本案係請求被告將「違法之更正登記

」塗銷，回復所有人為吳○ 蘭，乃係行政事項，根本與私權糾紛

無關，而所指麟○ 宮亦從未對登記名義人為吳○ 蘭乙節提出異議

或有任何爭執而被告竟越俎代庖，以偽造文書方式上下勾結，顯

有未合。況且因被告之行為，以致目前就算原告要另提起民事訴

訟確認所有權，亦因根本無麟○ 宮之組織，而無法提起，如此置

人民財產權益於不顧，顯非適法。請判決撤銷原處分、一再訴願

決定等語。 

被告答辯意旨略謂：一、按「申請更正登記，如更正登記後之權

利主體、種類、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證明文件所載不符者，有違

原登記之同一性，應不予受理」「更正登記以不妨害原登記之同

一性為限，若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律關係有所爭執，

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，以資解決」更正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六

、七點規定甚明。另「土地總登記由土地所有權人於登記期限內

檢同證明文件聲請之……」土地法第五十一條亦定有明文。再依

臺灣省土地權利憑證繳驗及核發權利書狀辦法第七、八點分別規

定「縣『市』政府於接受申請書及證件後，應即審查時，應將繳

驗之申請書產權憑證與土地台帳、不動產登記簿三者互為核對…

…」「土地權利憑證經審查後，即發還並同時公告，公告期間定

為二個月，期滿無人提出異議，應即核發所有權狀……」。準此

，土地總登記應由申請人提出權利憑證，並核對土地台帳等，核

對無誤，公告期滿無人異議即發給所有權狀。本案經被告審慎檢

視，該系爭土地於總登記時由吳○ 祥代理申報，劉○ 圳為證明人

，並於申報書填載所有權人為麟○ 宮（於麟○ 宮旁低一格填寫吳

○ 蘭，應為管理人），而土地台帳明確記載業主為麟○ 宮，管理

人為吳○ 蘭，發給之所有權狀所有權人亦登載為麟○ 宮，且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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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無吳○ 蘭為所有權人之總登記申報書。原告亦未提出任何吳○
蘭為所有權人之權利憑證，登記簿將管理人登載為所有權人應為

辦理總登記時筆誤所致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，

「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漏，

應申請更正登記」。是以本案無論由麟○ 宮之信徒以利害關係人

之身分提出更正之主張或由登記機關逕為辦理更正登記，其更正

後權利主體為麟○ 宮，與原登記之各項證明文件相符，並無違反

原登記之同一性，是原告請求塗銷該更正登記，將系爭土地所有

權回復為吳○ 蘭名義，被告請其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條：依本規

則登記之土地權利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，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

定，登記機關不得為塗銷登記規定辦理，應無違誤。綜上所陳，

原告之訴，顯無理由，請予駁回等語。 

  理 由 

按「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，非經法院

判決塗銷確定，登記機關不得為塗銷登記」土地登記規則第八條

定有明文。本件坐落楊梅鎮二重溪段一三四、一三四之一、一三

四之二、一三四之三等四筆地號土地，原於總登記簿登載所有權

人為吳○ 蘭，嗣經麟○ 宮信徒於七十八年一月十七日向被告申請

土地所有權人更正登記為該寺廟所有。原告則以系爭土地係其先

祖吳○ 蘭所有，被告之更正登記有誤，向被告請求回復更正登記

為吳○ 蘭所有，經被告函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條規定須訴經法

院判決塗銷確定後始得據以辦理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洵無不合。原

告訴稱：本件麟○ 宮從未對登記名義人為吳○ 蘭提出異議，是顯

與私權爭執無關等語。按土地總登記應由申請人提出權利憑證，

經核對土地台帳等無誤，並公告期滿，無人異議後即發給所有權

狀，此觀土地法第五十一條及「臺灣省土地權利憑證繳驗及核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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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利書辦法」第七、八點分別規定「縣『市』政府於接收申請書

及證件後，應即審查時，應將繳驗之申請書產權憑證與土地台帳

、不動產登記簿三者互為核對……」「土地權利憑證經審查後，

即發還並同時公告，公告期間定為二個月，期滿無人提出異議，

應即核發所有權狀……」規定甚明。本件被告依再訴願機關八十

六年一月十八日八六府訴一字第一四四一九六號再訴願決定撤銷

原處分意旨，認系爭土地於總登記時由吳○ 祥代理申報，劉○ 圳

為證明人，並於申報書填載所有權人麟○ 宮（於麟○ 宮旁低一格

填寫吳○ 蘭，應為管理人），本件土地台帳明確記載業主為麟○
宮，管理人為吳○ 蘭，發給之所有權狀所有權人亦登載為麟○ 宮

，且被告查無吳○ 蘭為所有權人之總登記申報書。原告亦未提出

任何吳○ 蘭為所有權人之權利憑證，登記簿將管理人登載為所有

權人應屬錯誤。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：「登記

人員或利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漏，應申請

更正登記」。以本件無論由麟○ 宮之信徒以利害關係人之身分提

出更正之主張或由登記機關逕為辦理更正登記，其更正後權利主

體為麟○ 宮，與原登記之各項證明文件相符，並無違反原登記之

同一性，是其將土地所有權人更正為麟○ 宮，尚無違誤，原告申

請回復更正登記為其先祖吳○ 蘭所有，自難謂正當。被告予以否

准，核無違誤。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俱屬妥適。原告仍執前

詞請求撤銷，為無理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論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理由，爰依行政訴訟法施行法第二

條、行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

（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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